
近来， 一些企业令人可气、 可笑、 可
叹的所谓制度规定引起广泛关注。 其中包
括 “24小时不回邮件就开除” “入职需签
自愿放弃休假承诺” “上班时间上厕所，
必须先打报告， 领导同意才能去” 等。 人
们在围观议论这些怪诞规定的同时， 迫切
急于知道这样的规定究竟对不对？ 如果错，
错在什么地方？ 为此， 本报特邀葛磊等5位
律师从法律角度、 分上下两期对此进行解
读， 以飨读者。

选
择
社
会
托
管
机
构
要
明
确
约
定
责
任

“放学三点
半” 难题是不是
很让家长们忧心
呢？ 今年9月初，
利好消息出台 ，
在北京市义务教
育阶段 “校内托
管班” 将在全市
覆盖， 但是在政
策 全 面 落 地 之
前， 还是有许多
家长需要孩子选
择 “社会托管机
构 ”。 那我们在
选择托管机构时
有哪些需要注意
的事项呢？

校外托管班
主要有两种： 一
种是自然人经营
的 家 庭 式 托 管
班， 一般设在学
校周边居民住宅
区内； 另一种是
各类教育培训机
构或家政公司兼
营的托管班。 周
围很多的家长朋
友经常会提起说
如果托管机构提
供的接送、 食宿
等不符合约定 ，
我 们 该 如 何 维
权？ 托管机构没
有按照约定按时
接送学生、 或未
按约定提供符合
食品卫生条件的
饭菜以及未按约
定提供符合安全
标准的休息场所等， 家长
可要求托管机构承担违
约责任。

所以建议家长在与托
管机构签订合同时， 尽量
将合同条款细化， 包括托
管机构所要承担的义务、
责任等。 这样， 一旦发生
事故， 双方可以按照合同
约定明确彼此要承担的
责任。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
醒大家， 在委托托管服务
时， 务必签好托管服务协
议、 留存费用支出凭证。
在签订托管合同时， 如遇
对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中不
公平、 不合理之处， 在签
订合同时， 及时提出， 并
在补充条款中加以注明，
同时保留托管服务协议原
件， 仔细核对协议中托管
机构的名称， 确保与前述
相关证件上的机构名称一
致， 以便纠纷发生后明确
责任主体。

对于托管机构而言 ，
除了努力发展传统的托管
服务， 不断完善教育、管
理、保护学生的义务外，还
应积极改善设备设施，如
在托管场所内配备摄像
头， 令接送孩子的工作人
员有定位， 提升托管服务
内容的透明度和远程监督
性，以便发现隐患，及时纠
正；出现问题，分清责任。

延庆工商分局 张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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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规定1
24小时不回邮件就开除

北京某知名互联网公司负责
人近日称， 公司管理层如果在工
作中超过24小时不回邮件就会被
解聘。 事后，该负责人觉得不妥，
回应称此并非绝对事件。

点评
“24小时不回邮件就开除”的

规定缺乏法律依据， 严重侵害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其
原因如下：

宪法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
利。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
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
超过44小时， 用人单位应保证劳
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

《劳动合同法》第4条则规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有关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时， 应当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
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本案中， 如果员工在周六收
到公司邮件， 他就必须在周六或
周日回复，否则就会被开除。而员
工必须这样做就无法保障正常的
休息。由此看来，公司这个规定是
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

（点评人 张莉）

奇葩规定2
入职需签自愿放弃休假承诺

山东某公司员工入职需先签
署《承诺书》，内容为：“因公司季
节性生产的特殊性及本人工种的
实际情况， 本人自愿放弃公司安
排的年休假， 由此产生的相关责
任由本人承担，特此承诺。 ”

点评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第10条规定：用人单位经职
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休假天数
少于应休天数， 应当在本年度内
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
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
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用人单位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本
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
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
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由此可以看出， 员工自愿放

弃年休假且单位无须支付年休假
工资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
用人单位要安排员工休年假；二
是员工本人原因不能休假； 三是
员工书面提出不休假的申请。

本案中， 公司要求员工书面
签署《承诺书》，虽然承诺自愿放
弃公司安排的年休假， 但放弃年
休假的原因是 “公司季节性生产
的特殊性及本人工种的实际情
况”，是从公司利益出发并非员工
个人原因不能休假。所以，即使员
工签订了《承诺书》，承诺放弃年
休假， 仍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
未休年休假工资。

（点评人 胡芳）

奇葩规定3
面试想过关须认可996工作制

近日， 小王参加某互联网公
司面试时对方提出： 你基本符合
公司需求。 但是，如果实行996工
作制，月薪从1.5万元涨到2万元，
你愿意吗？ 如果你不能适应公司
这个文化，恐怕难被录用。

点评
996工作制， 主要是指早上9

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休息
1-2小时， 一周工作6天。 该工作
制普遍存在于创业公司及互联网
公司，但不符合法律规定。

首先，《劳动法》 规定每日工
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
超过44小时。 用人单位因生产经
营需要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但每
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还
需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
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
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每月不
得超过36小时。而996工作制每周
工作时间60个小时， 远远超过了
法定标准。

其次， 单位实行综合计算工
时制或不定时工时制， 虽不需要
计算每天的工作时间， 但必须经
由劳动部门审批同意才能适用。
996工作制不属于法定工时制度，
将其作为对工作时间的约定约束
员工违反法律规定。

第三，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实
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
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
观念。而把996工作制作为一种企
业文化让劳动者接受既不合法，
也违背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

（点评人 李颖）

奇葩规定4
如厕先请示，批准才可行

广西象州县一家具公司公告
称： 上班时间员工若要去厕所必
须先打报告 ， 领导同意后才能
去。 受到质疑后， 该厂表示， 此
规定只是试行， 目的是为了严肃
劳动纪律。

点评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

定， 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制定规章制度。 但其同时应遵照
《劳动法》第52条规定，提供保护
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劳动岗位和劳
动条件。

本案中， 公司作出 “请示如
厕”的规定，目的是为了防止员工
随意离岗、串岗、偷懒等行为的出
现。 但该规定明显会对员工身体
健康造成损害， 如医学上所说的
“强制性尿液滞留”。

从合理性角度看， 员工若在
上班时间上厕所， 必须在表格上
填写离岗事由、 离开时间和预计
回岗的时间， 经所在班组班长签
字同意后， 再领取一张离岗证佩
戴在身上才能去上厕所。 若前面
已经有人了，还得耐着性子等，这
样的规章制度明显不合理， 还缺
少人性化精神。

用人单位制定并执行相关规
章制度， 必须以合法为前提， 更
要合理。 适当的人性化管理非但
不会坏了规矩， 反而会因为适度
的灵活和区别对待凝聚职工， 为
企业积蓄更多的正能量。 因此制
度规定过分苛刻且违法， 员工可
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要求其
改正。

（点评人 葛磊）

奇葩规定5
女员工要登记例假时间

有网友称， 她刚入职郑州一
家跨境贸易公司就遇到一件疑惑
不解的事： 公司竟然要登记女员
工的例假时间， 具体干什么用还
不清楚！而公司表示，这是为了在
例假时间给予职工特殊照顾。

点评
女士月经时间是一个比较私

密的问题， 如果当事人不是自愿
披露， 而是单位统一对女员工经

期时间进行登记， 确有侵犯女员
工隐私权的嫌疑。 单位即使是以
“月经假”为名进行登记，也应当
以尊重女员工隐私权为前提。

目前我国法律对女性痛经还
没有特殊规定， 只对女职工月经
期间的工作强度等有要求。但是，
考虑到女性经期的特殊情况，目
前河南、 上海等省市在地方性规
定中明确了女性劳动者有经期适
当休息的权益。 其中，《河南省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9条规
定： 经期女职工从事连续站立劳
动的，每2个小时安排10分钟工间
休息；患有痛经或者经量过多的，
给予1至2天的休息时间。

如单位想给予女工经期假，
应当在工作制度中进行规定， 如
女工需要休假本人申请即可， 不
宜采取公司统一登记的方式， 这
样既保障了女工的隐私权， 又可
以将女工的特殊福利落到实处。

（点评人 葛磊）

奇葩规定6
未满30岁女职工不能生育

苏州有一家公司出台了一项
规定：在与女职工签订合同时，明
确要求其30岁前不能生育。 如果
违反规定辞职的话， 还要缴纳违
约金。

点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

定： 妇女有按国家规定生育子女
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婚
姻法》 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
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法律明
确规定生育权是每个女性的合法
权利，除法律有规定外，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或者限制
女员工的生育权。 ”

因此， 公司要求女职工30岁
前不能生育并交纳违约金， 该规
定不仅没有法律依据， 还涉嫌侵
害女职工的生育权等权利。

公司要求女职工交纳所谓的
违约金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相关
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22条、第23
条分别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
提供专项培训后， 劳动者违反服
务期约定的应当支付违约金。 劳
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
支付违约金。除此之外，在劳动关
系中的任何违约金条款都是无效
的、违法的。

（点评人 张益先）

公公司司这这些些““奇奇葩葩规规定定””
究究竟竟错错在在哪哪里里？？

劳动法律师专业点评：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律师， 中国政法
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
授，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员。

葛葛磊磊
北 京 市 总 工

会法律服务中 心
公职律师

李李颖颖
北京市总工

会法律服务中心
公职律师

胡胡芳芳
北京卓策律师事

务所主任律师 ， 北京
市劳动争议调解员。

张张莉莉
北京市弘嘉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 ， 副主
任律师 ， 北京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法学会会员。

张张益益先先

延庆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李婧 整理

（（上上））


